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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人權監察使公署 

一、機關設置時間：1996年 

依據1995年「達頓和平協議」（Dayton Peace Accord, 

General Framework Agreement on Peace for Bosnia and 

Herzegovina）設立監察使，1996年正式運作。2000年波赫

通過「人權監察使專法」（Law on Human Rights Ombudsma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並於2004年及2006年修訂，界

定監察使之權力及職能。 

名稱： 人 權 監 察 使 公 署 （ Institute of Human Rights 

Ombudsman） 

屬「國家人權機關論壇網」A級國家人權機關 

二、監察使（Ombudsman）：Jasminka Džumhur、Nives Jukić及

Ljubinko Mitrović（2015年11月17日迄今） 

任期：一任6年，連選得連任。人權監察使由波士尼亞與赫

塞哥維納議會（Parliamentary Assembly of BiH），包

含人民院（House of People）及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之特設委員會遴選，多數決選舉產

生。 

三、機關編制： 

人權監察使 3人，下設公署辦公室兒童權利部

（Department for Following the Rights of a Child）、身心障礙

權利部（Department for Following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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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宗教及少數民族權利部（Department for Following 

of National, Religious and Other Minorities Rights）、經社文權

利部（Department for Following of Economic, Social and 

Cultural Rights）、民間與政府權利部（Department for 

Following of Civil and Political Rights）、消除所有形式歧視

部 （ Department for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被拘留者及囚犯權利部（Department for 

Following of Detainees/Prisoners’ Rights）、財務、總務及技術

部（Department for Financial, General affairs and IT）。 

四、政府體制：聯邦制 

五、主要職掌及功能： 

(一) 波赫人權監察使公署所在地為巴尼亞盧卡（Banja 

Luka），並於塞拉耶佛（Sarajevo）、莫斯塔（Mostar）

及布爾奇科（Brćko）分設區域辦公室。 

(二) 波赫人權監察使公署係為提升政府治理和促進法治而設

立之獨立機構，為捍衛自然人及法人之自由與權利，並

受憲法與國際條約所保護。 

六、陳情方式： 

以書面信件、傳真、電郵或親自諮詢方式陳情。據波赫

人權監察使專法，任何自然人或法人之利益受侵犯，均可向

人權監察使公署陳情，並無任何限制。 

七、工作成效： 

根據波赫人權監察使專法第34條及第35條規定，人權監

察使公署須提交其年度報告予波赫議會、塞族共和國國民議

會（National Assembly of the Republic of Srpska）及波赫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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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 議 會 （ Parliament of the Federation of Bosnia and 

Herzegovina）。 

八、其他：為地中海監察使協會（AMO）會員。 


